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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组建应急管理部。提高国家
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稳定，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一项重大任务。 为防范化解重特大安
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整合优化
应急力量和资源，推动形成统一指挥、
专常兼备、反应灵敏 、上下联动 、平战
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将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
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 公安部
的消防管理职责，民政部的救灾职责，
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灾害防治、 水利部
的水旱灾害防治、农业部的草原防火、
国家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 ，中
国地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职责以及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国家减灾委员
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
防火指挥部的职责整合， 组建应急管
理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主要职责是，组织编制国家应急总
体预案和规划， 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
对突发事件工作， 推动应急预案体系
建设和预案演练。 建立灾情报告系统
并统一发布灾情， 统筹应急力量建设
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组
织灾害救助体系建设， 指导安全生产
类、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承担国家应
对特别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 指导火
灾、水旱灾害、地质灾害等防治。 负责
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

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 公安消防部
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与安全生产
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

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理，实
行专门管理和政策保障， 采取符合其
自身特点的职务职级序列和管理办

法，提高职业荣誉感，保持有生力量和
战斗力。 应急管理部要处理好防灾和
救灾的关系， 明确与相关部门和地方
各自职责分工，建立协调配合机制。

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由应急管理部管理。

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三十一）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更好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优
化配置科技资源，推动建设高端科技创
新人才队伍， 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将科学技术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
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科
学技术部对外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主要职责是，拟订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方针以及科技发展、 基础研究
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 统筹推进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 ，组
织协调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 编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规划并
监督实施， 牵头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
管理平台和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
监管机制，负责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

学技术部管理。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外国专家局。
（三十二）重新组建司法部。全面依

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法治规律，创
新体制机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集中统一领

导，统筹行政立法 、行政执法 、法律事
务管理和普法宣传， 推动政府工作纳

入法治轨道， 将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
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主要职责是，负责有关法律和行政
法规草案起草， 负责立法协调和备案审
查、解释，综合协调行政执法，指导行政
复议应诉，负责普法宣传，负责监狱、戒
毒、社区矫正管理，负责律师公证和司法
鉴定仲裁管理，承担国家司法协助等。

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三十三）优化审计署职责。 改革审

计管理体制， 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 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内容。为整合审计监督力量，减少职责交
叉分散，避免重复检查和监督盲区，增强
监督效能， 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
重大项目稽察、 财政部的中央预算执行
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国有

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重点

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相
应对派出审计监督力量进行整合优化，
构建统一高效审计监督体系。

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三十四）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
市场监管， 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环节。 为完善
市场监管体制， 推动实施质量强国战
略，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加
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让人民群众买
得放心、用得放心 、吃得放心 ，将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 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

断执法职责， 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

公室等职责整合，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
理， 统一登记市场主体并建立信息公
示和共享机制， 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工作，承担反垄断统一执法，规范和
维护市场秩序， 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
略， 负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食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统一管理计量
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工作等。

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 主要职责是
负责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注册并
实施监督管理。

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

海关总署。
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 具体工作由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职责划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三十五）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加强对重要宣传阵地的管理，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充分发
挥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作用 ，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

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主要职责是，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

策， 拟订广播电视管理的政策措施并
督促落实，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广播电
视事业、产业发展，推进广播电视领域

的体制机制改革，监督管理、审查广播
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负责
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 收录和管理，协
调推动广播电视领域走出去工作等。

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三十六）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高度重视传播手
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 ，是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抓手。 为
加强党对重要舆论阵地的集中建设和

管理， 增强广播电视媒体整体实力和
竞争力，推动广播电视媒体、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整
合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电视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作为国务院
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

主要职责是，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 统筹组织重大宣传报道，组
织广播电视创作生产，制作和播出广播
电视精品，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和改进
舆论监督，推动多媒体融合发展，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等。

撤销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电视
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建制。 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
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三十七）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 保障国
家金融安全。 为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
革， 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
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强
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更好
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 逐步
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 统筹协调监
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 组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为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
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 保护金融消
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
合法、 稳健运行，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稳定等。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
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

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十八）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为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
的重要手段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
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
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
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将
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
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
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主要职责是，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
针、规划、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
并提出建议，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
外援助方案和计划， 确定对外援助项目
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 对外援助的具
体执行工作仍由相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三十九）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医
疗保险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

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提高健康水平
有着重要作用。 为完善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

度，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
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 ，推进医疗 、
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

病有所医， 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

服务价格管理职责， 民政部的医疗救
助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作
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主要职责是，拟订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 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政
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
关医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
理和费用结算平台，组织制定和调整药
品、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制定药
品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

实施，监督管理纳入医保支出范围内的
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

（四十）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 为加强国家储备的统筹规划，构建
统一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 强化中央
储备粮棉的监督管理， 提升国家储备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将国家粮食局
的职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
织实施国家战略物资收储、 轮换和管
理，管理国家粮食、棉花和食糖储备等
职责，以及民政部 、商务部 、国家能源
局等部门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

储备物资收储、 轮换和日常管理职责
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储备总体发
展规划和品种目录， 组织实施国家战
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收储 、 轮换 、管
理， 统一负责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
管理，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业储备以
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负责粮食流通行业管理和中央储备粮

棉行政管理等。
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四十一）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 来华工
作生活的外国人不断增加， 对做好移
民管理服务提出新要求。 为加强对移
民及出入境管理的统筹协调， 更好形
成移民管理工作合力， 将公安部的出
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建立健
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 组建国家移民
管理局， 加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
管理局牌子，由公安部管理。

主要职责是，协调拟订移民政策并
组织实施，负责出入境管理、口岸证件
查验和边民往来管理， 负责外国人停
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管理、国
籍管理， 牵头协调非法入境、 非法居
留、 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和非法移民
遣返，负责中国公民因私出入国 （境 ）
服务管理，承担移民领域国际合作等。

（四十二）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为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统筹森林、
草原、湿地监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保障
国家生态安全，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
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 以及国
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水利
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自然遗产 、地质
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 组建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由自然资源部管理。 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

子。
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森林、草原、

湿地、 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开
发利用和保护，组织生态保护和修复，
开展造林绿化工作， 管理国家公园等
各类自然保护地等。

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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